
雷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

鼎湖区苏安运输服务部 :

你 (单位)于 2021年 11月 20日 11时 08分在雷州市沈塘镇大

合村路段使用粤 H02830货车运输货物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

物脱落、扬撒的行为。我局于 2022年 1月 11日 对你 (单位)作出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粤雷交罚 (2022)1177号 )、 《责令改正

通知书》 (粤雷交责改 (2022)1177号 )-,因通过直接送达、邮

寄送达、留置送达均无法送达,现依法公告送达。自公告之日起 ,

经过 30日 视为送达。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粤雷交罚 (2022)1177

号 )、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 (粤雷交责改 (2022)1177号 )内 容

如下 :

一、以上事实违反了 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

一条的规定,依据 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六十一条第

二项的规定,决定给予罚款人民币壹仟元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处以罚款的,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款 1000

元,缴至广东雷州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,开户名称 :雷州

市交通运输局,开户账号:9118100012279001;

三、责令你 (单位)立即自行改正货车运输货物时没有采取必

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、扬撒的行为 ;

四、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以依法在 60日 内向雷州市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 6个月内依法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,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,本机关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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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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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遒路货物运输及站 ∶E里 规定》第 十
人口^“ if审F 的

规定。根据你 (单位)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,

按照《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,你 (单位)的违法行为为 一般

根
箍 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璎规定》  第六十一条第 (二 )项 的规定 9

决定给予 罚款 仟元整 的行政处罚。

处以罚款的,自 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十五 日内缴禹与拙熟洱书静阵麟藤银仟股份确i眼公
wV L0
烬X百 911 if)()01227c)f)f) ,到期不缴纳罚款的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 (一 )项的规定9本机关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

之三加处罚款,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其他执行方式和期限: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六十日内依法向 里型上LLL医政盘 申请行政复议 ,

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盔汪经血 虹生置苤上生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但本决定不

停止执行,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

的,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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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改正通知书

案件编号 :

鼎湖区苏安 务部 ~

l`190007700

粤雷交贵改 (   )   号

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、扬撒
经调查,你 (单位 ) 存在下列违法事实:

3

根 据

规定,现 责令你 (单 位 )对 上述第 项问题立即改正;

对第 项问题于    年_月 _日 前整改完毕。

责令`|`趿 壁脚蟀容神 篓隶 如蚋飙斌蝓货物时技有来取ob受措施防 :|卜 货:物脱蹒、扬撒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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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及时间:
执法人员签名及执法证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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